








昌市政发〔2019〕2号


昌吉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及动态调整部门权责清单的决定

昌吉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区、州关于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项安排部署，按照国务院、自治区、州关于取消和调整审批事项的相关要求，结合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及部门职责调整实际，同步做好我市政府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及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动态调整，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权责清单制度体系，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及动态调整相关部门权责清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项决策部署，认真、准确、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加大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二、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做好有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和调整工作，同步调整、更新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对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一律不得继续实施或变相实施审批；对调整的许可事项，要做好同步更新，确保许可事项正常运行。
三、严格按照《昌吉市政府部门权责事项动态调整情况目录（2018年12月）》所涉及调整的各项权力事项，及时同步调整、完善本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确保各部门权责清单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四、大力推进行政部门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针对取消、调整和确认保留的审批事项，结合实际逐一制定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明确工作要求、措施方法、监管方式、职责分工、责任追究等内容，不断健全监督机制、强化后续监管。
五、各相关部门要将调整、更新后的行政审批目录、权责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通过本部门网站、公开栏等载体及时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昌吉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8年12月）
2.昌吉市政府部门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2项）
3.昌吉市政府部门合并的行政许可事项（6项）
4.昌吉市政府部门新增的行政许可事项（30项）
5.昌吉市政府部门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42项）
6.昌吉市政府部门变更的行政许可事项（64项）



昌吉市人民政府
201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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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人大常委会办、政协办，存档。 
昌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月29日印发

